评分要求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分值构成
	技术部分45.0分
商务部分23.0分
报价得分30.0分
[bookmark: _GoBack]综合信用分2.0分

	技术部分
	条款要求响应程度 (3.0分)
	“采购需求-具体技术（参数）要求”完全响应或满足的，得3分，每出现一项不满足扣0.5分，本项最低得0分。如采购需求中有明确提供的证明资料，则以采购需求要求为准，无或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不得分；如采购需求中无明确证明材料的，以投标人的投标文件《技术和服务要求响应表》中的响应情况填写内容为准，未填写或不满足的视为负偏离。

	
	一般技术参数响应程度 (25.0分)
	“采购需求-具体技术（参数）要求”的响应程度进行打分： （1）一般技术参数条款完全响应且有正偏离的满足1条加1分，最高分25分 （2）完全响应的：15分（3）1-10 条负偏离得 5分；（4）11-20条负偏离得3分；（5）21条或以上负偏离属于重大偏离，本项不得分。 注：凡是标有序号且为最末级序号的条款均以一项单独的条款计算。如采购需求中有明确提供的证明资料，则以采购需求要求为准，无或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不得分；如采购需求中无明确证明材料的，以投标人的投标文件《技术和服务要求响应表》中的响应情况填写内容为准，未填写或不满足的视为负偏离。

	
	包装运输和质量技术保障方案（ 1.0分)
	对照项目需求，根据投标人制定本项目包装运输和质量技术保障方案（一）进行综合评审： 包装运输和质量技术保障方案能根据采购需求详细阐述包装运输方案、运输方案、质量管理体系及质量保障措施，方案内容详细，充分考虑内容与实施要求的适应性，方案内容能满足且优于采购需求的，得1分；包装运输和质量技术保障方案部分满足采购需求的，得0.5分；包装运输和质量技术保障方案内容不具备可行性或不提供方案的，不得分。

	
	培训服务方案(10.0分)
	对照项目需求，根据投标人针对培训服务方案（一）进行综合评审： 培训服务方案能体现理解采购需求，结合采购需求提出完整可行的培训方案，提供针对性的、有完整可行的培训体系，方案能满足且优于采购需求的，得7分，最高得10分；培训服务方案部分满足采购需求的，得5分；培训服务方案内容不具备可行性或不提供方案的，不得分。

	
	应急方案(6.0分)
	对照项目需求，根据投标人制定的本项目应急方案（一）进行综合评审：应急方案能结合采购需求，结合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紧急情况进行有效得预警及分析，结合情况分析提出合理得应急处置流程及处置措施，有合理可行的应急支持资源调配协调计划的，方案能完全满足且优于采购需求的，得6分；应急方案部分满足采购需求的，得3分；应急方案内容不具备可行性或不提供方案的，不得分。

	商务部分
	同类项目经验 (5.0分)
	每提供一项2022年1月1日至今同类项目业绩（实训类设备或工具相关业绩）得1分，本项最高得5分。 备注：1、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请附上合同关键页（含签订合同双方的单位名称、合同项目名称、采购内容/采购清单、签订合同双方的落款盖章、签订日期的关键页）复印件作为同类业绩评价证明资料。2、投标人为分公司参与投标的，可提供该分公司业绩及其总公司业绩参与评审，提供总公司名下其他分公司的业绩的对应业绩不予认可；3、投标人为总公司投标的，可提供总公司业绩及分公司业绩参与评审。

	
	商品售后服务评价认证 (2.0分)
	投标人提供有效期内的服务认证证书（商品售后服务评价认证），提供得0.5分，最高得2分。 注：须提供此认证的有效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评标时评标委员会将通过网站查询证书的状态记录并截图记录【网址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http://www.cnca.gov.cn）”网站公布为准，证书状态须为“有效”】，如查询结果不一致，则不得分。以上证书中如因企业成立时间原因不足3个月未能获得证书的，可以相应得分。

	
	售后服务方案 (12.0分)
	根据投标人针对售后服务方案（一）进行综合评审： 售后服务方案能充分结合采购需求，有具体可行的售后服务体系，明确的响应时间，清晰的售后服务承诺，完善的售后服务质量控制措施的，方案能满足采购需求的，维保期满1年得8分，优于采购需求的且提供的维保期每增加0.5年得1分，最高分得12分；售后服务方案部分满足采购需求的，得3分；售后服务方案内容不具备可行性或不提供方案的，不得分。

	
	项目人员配置方案 (4.0分)
	根据投标人制定的本项目项目人员配置方案进行综合评审：项目人员配置方案能结合采购需求，配置人员在人员职称人员数量和人员经历上能贴合项目实施需要，人员分工明确清晰，有详细合理可行的应急人员补充方案，方案能完全满足且优于采购需求的，得4分；项目人员配置方案能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项目人员配置方案部分满足采购需求的，得0.5分；项目人员配置方案内容不具备可行性或不提供方案的，不得分。

	投标报价
	投标报价得分 (30.0分)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分值【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

	综合信用分
	综合信用评价 (2.0分)
	综合信用评价得分=综合信用评价得分(属于商务部分的一部分)=投标人的上海公共资源交易信用评价（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评价分）×5%。 未能在网站查询到供应商信用评价分的，以当天信用评价基准分计算）。供应商为联合体的，以牵头方信用评价分计算。




